 醫院開業、變更、歇業申請標準作業流程

	醫院開業
	前 置 流 程
	１申請許可設立：向衛生局提報設立計畫書　　　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　　　規模在99床以下者，審議通過由衛生局發予許可函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規模在100床以上者，核轉行政院衛生署許可

２申請開業：前往公會　　　衛生局(或醫院所在地衛生所核轉)申請開業執照　　

	
	申請許可設立需檢附文件
	申請開業需檢附文件

	
	★提報設立計畫書22份

★計畫書應檢具醫院名稱、建築地址、設置科別、設立病床數、基地面積、建築面積、重要醫療設備、醫院組織架構、人員配置、設立進度、經費概算及擬定開業日期

★位置圖

★建築物平面簡圖


	★申請表1份

★衛生局﹙行政院衛生署﹚許可設立函影本

★醫師證書正本及影本1份﹙正本驗畢發還﹚

★專科醫師證書影本1份

★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

★公會證明1份

★業態調查表1份

★2吋正面半身照片2張

★建築物平面簡圖

★建築物使用執照

★消防安全檢查合格證明影本

★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環保機關同意備查文件

★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環保機關同意備查文件

★醫療機構基本資料卡1份

· 公立醫療機構者，其組織規程或組織編制

· 緊急供電設備配電簡圖，至少應包括醫療機構設置標準所列舉單位

· 電梯合格證明文件

	醫院歇業、補發、變更登記

	流程：公會　　衛生所　　衛生局　

	歇  業
	★申請表1份

★公會證明1份

★原開業執照繳回
	補發
	★申請表1份

★切結書

★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

★2吋正面半身照片2張

	變更登記
	★申請表1份

★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

★原開業執照繳回

★變更事項相關文件

★2吋正面半身照片2張
	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